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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东莞市电子商务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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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电子商务物流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农产品电子商务企业开展自营物流服务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制度建设、安全要

求、单据与凭证要求、服务要求、投诉处理和评价与改进等。 

本文件适用于农产品电子商务企业开展自营物流服务，其他农产品电子商务物流服务商也可参照使

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934 联运通用平托盘 主要尺寸及公差 

GB/T 18354 物流术语 

GB/T 18894 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 

GB/T 2223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23830 物流管理信息系统应用开发指南 

GB/T 30333 物流服务合同准则 

GB/T 31150 汽车零部件物流 塑料周转箱尺寸系列及技术要求 

JT/T 1234 道路冷链运输服务规则 

NY/T 1655 蔬菜包装标识通用准则 

QC/T 449 保温车、冷藏车技术条件及试验方法 

SB/T 10158 新鲜蔬菜包装与标识  

YZ/T 0162 冷链快递服务 

3 术语和定义 

GB/T 1835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自营物流 Self-support logistics 

企业借助自身的物流要素资源（包括物流设施、设备和管理机构等），自行组织的物流活动。 

3.2  

供货商 supplier 

与农产品电子商务企业签订供货合同的农户、农产品生产商、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产品加工商等组

织或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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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要求 

4.1 组织要求 

4.1.1 应具有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经营及流通业务所须的营业资质。 

4.1.2 应设立满足自营物流服务的部门及岗位，并建立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服务程序与作业规范。 

4.1.3 应具备快速响应电子商务平台订单需求及农产品自营物流的服务网络及能力。 

4.2 人员要求 

4.2.1 应设置配套领导机构和专业技术管理人员。  

4.2.2 应确保岗位从业人员的资格证书有效，持证上岗。 

4.2.3 应具有满足自营物流服务岗位要求的物流专业知识和服务技能，并定期开展培训，持续提高业

务技能和服务水平。 

4.2.4 应做到严格按照服务程序及作业规范开展相关工作，定期考核。 

4.3 设施设备 

4.3.1 应配备与当地农产品特性、供货商数量和规模等需求相适应的服务设施设备，且设施设备运转

正常，包括但不限于：物流服务、信息服务、计量设备、相关检测及办公设施设备。 

4.3.2 应定期对设施设备实施维护保养和清洁消杀，对计量、检测设备实施校准，并确保其符合计量

检定有关标准的要求。 

4.3.3 应满足安全环保、绿色节能、循环共用的要求，且托盘模数应符合 GB/T 2934的要求、周转箱

应符合 GB/T 31150的要求。 

4.3.4 贮存设施设备温湿度应满足农产品保质、保鲜要求，且卫生清洁、无环境及生态污染。 

4.3.5 运输配送车辆应检测合格，宜使用新能源或清洁能源车辆。果蔬宜全程冷链运输配送，冷链运

输车辆宜符合 QC/T 449要求。 

4.4 信息系统 

4.4.1 应建立与电子商务平台对接的，用于自营物流业务管理的信息系统，应包含订单处理、货物集

散、仓储管理、运输管理、财务结算、客户投诉管理等系统功能。 

4.4.2 信息系统安全要求应符合 GB/T 22239的相关要求，信息系统的应用开发宜参照 GB/T 23830执

行。 

4.4.3 应做好信息系统的维护与管理工作，确保配送信息的准确性、有效性、可追溯性。 

4.5 服务合同 

4.5.1 农产品电子商务企业应在经过平等协商，在真实、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与供货商签订物流服务合同，合同应明确自营物流服务相关内容，且宜符合 GB/T 30333的相关

要求。。 

4.5.2 除不可抗力因素和对方违约以及经双方当事人协商变更或解除合同外，合同履约率应达到

100%。 

5 制度建设 

应保证物流服务质量、建立相关管理制度，具体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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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仓库管理制度； 

b) 岗位责任制度； 

c) 工作考核和惩奖制度； 

d) 企业培训制度； 

e) 风控制度,包括农产品相关的安全、质量、技术等风险防范制度。 

6 安全要求 

6.1 作业与服务安全 

应注意作业及服务过程中的安全，包含但不限于以下条款： 

a) 人员安全：采用安全的工具与方法、按照安全的作业规范，在安全的环境中进行作业； 

b) 设备安全：按照设备的操作规范进行操作，对设备进行合理的管理，具体细节应符合国家相关

标准的相关要求：定期进行安全检测，发现安全隐患应及时维修； 

c) 货物安全：对货物进行合理的装卸、搬运等操作，合理摆放，并进行必要的定期防盗养护； 

d) 场所设施安全：对仓库等储存场地应按规定配制消防设施，并定期进行检修与保养； 

e) 信息安全：企业应制定相关的数据保密制度，及时更新计算机系统，网络安全系统等预防网络

风险，避免存储信息外泄等危险，遇异常情况应及时上报处理。物流信息系统安全要求应符合

GB/T 22239 的相关要求； 

f) 资金安全：企业应制定相关的资金保证制度，保证资金的安全。 

6.2 风险与应急措施 

6.2.1 风险与应急措施应贯穿于农产品自营物流的全过程，使风险得到有效控制。 

6.2.2 对潜在的风险进行分析、识别，针对不同的风险类型制定相应的解决方案。 

6.2.3 应采取适宜的防范措施（如防火、防盗、防潮、防霉变、防鼠虫害、防损坏、防腐蚀、防污染

等），使风险得到有效控制。 

6.2.4 发生意外事件时，应及时采取应急措施，主动和客户进行沟通协商解决或者按合同约定处理。 

7 单据与凭证要求 

应制定相关的管理办法，对物流服务全过程中产生的各类单据与凭证(如交易订单的凭证、入库单

证、出库单证、送货凭证、退货凭证等)进行存储保全，并明确相关的负责部门及负责人。单据与凭证

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条款： 

a) 客户收货凭证应明示供货商信息、服务承诺及第三方监管机构信息； 

b) 所用单证应规范、统一，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规范； 

c) 手工填写的应字迹清晰、工整，内容完整，修改过的应签字确认或加盖签章；    

d) 对有修改、变更、遗失等情况，应及时记录、更新，并通知上报相关人员，且应制定相应的处

理措施； 

e) 相关的单据、凭证与业务档案应按一定规则及保管要求进行归档，妥善保管； 

f) 电子文件与凭证管理应符合 GB/T 18894的相关要求。 

8 服务要求 



T/DGECA 004—2021 

4 

8.1 订单处理 

8.1.1 应及时处理电子商务平台上的订单，对订单进行复核、确认反馈。 

8.1.2 对订单的处理状态（订单确认、审核、发货、收货等内容）及时进行系统更新。 

8.2 揽收 

8.2.1 应根据订单内容，直接与供货商联系进行农产品揽收。 

8.2.2 揽收应对农产品品种、产地、供货商、数量、揽收日期、货物状态等进行记录，并做好货物检

查，检查内容包括不限于外观、包装、质检报告等，必要时进行检验或委托第三方检验机构进行检验。 

8.2.3 揽收及检验记录、质检报告等应当妥善保管，按时归档，并及时更新信息系统，以备农产品追

溯查询。 

8.3 入库 

8.3.1 揽收入库 

8.3.1.1 揽收完成的农产品，应进行入库操作。 

8.3.1.2 应对农产品名称、供货商、数量、收揽地点、收揽时间、产品状态等内容进行核对验收，并做

好相关记录和信息系统内的登记和信息传递。 

8.3.1.3 对验收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符、包装损坏等问题，应及时记录并反馈供货商及揽收人员，采取

处理措施。 

8.3.1.4 验收不合格农产品应单独、分类存放，并做好标识标志及记录工作。 

8.3.2 退货入库 

8.3.2.1 客户退货农产品入库应核对核对退货相关信息，做好相关信息记录。 

8.3.2.2 退货的农产品应根据退换货要求做好核对验收工作。 

8.3.2.3 对验收不合格、影响二次销售等不允许退货的货物应单独存放，并做好表示标志及记录工作。 

8.4 集货贮存 

8.4.1 应根据农产品特性选择相应的贮存设施和技术规范进行入库及贮存，可采用通风库、冷库或气

调库等设施作为贮存库房。 

8.4.2 贮存库房内应保持清洁卫生，控制温度、湿度和空气流通。 

8.4.3 农产品货物码放时应挂牌标识，并按照品种特性、规格、产地、成熟度、加工程度分库、分垛

码存储。 

8.4.4 应根据农产品特性，对贮藏货物进行盘点，并做好信息系统内的登记与信息传递。盘点过程中

发现的数量不符、质量有损等问题，应将盘点结果、存在问题做详细记录与说明，并通知相关方及责任

人，及时处理。 

8.4.5 应根据盘点过程中发现的零星货物、残损货物情况，按照库位分配进行合理归并，并将归并信

息做好记录及时反馈信息系统，并下达操作给相关人员。 

8.5 出库 

8.4.6 应根据订单内容，对出库农产品根据特性、运输配送地点和时限等内容，进行分类、合并、优

先级处理，并填写拣货及出库相应单据。 

8.4.7 应根据订单信息、出库信息对拣选出的农产品名称、数量、规格、货物状况、配送地址等内容

进行验货检查，如存在问题，应当做好信息记录，并及时通知相关人员进行更换或其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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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8 验货检查过程中，进行拆箱检查的，应在确认无误后，进行重新封装，并根据订单内容、货物

性质及客户要求，进行标识，标识应符合 NY/T 1655 和 SB/T 10158 等标准的要求。 

8.4.9 对验货检查无问题的农产品及相关单据进行出库，并同时进行信息更新。 

8.5 运输配送 

8.5.1 运输部门应根据系统信息和客户要求合理安排运输车辆和运输路线。 

8.5.2 应按照货物标签标识要求进行装车，做到先卸后装、重下轻上、后发先装、先发后装，装车过

程应当轻搬轻放，合理堆码。 

8.5.3 运输人员应按规定时间、计划路线发车，运输过程应保证行驶安全，有效控制行驶路线与时间

等，确保农产品保鲜、保质。农产品冷链运输宜符合 JT/T 1234、YZ/T 0162等标准要求。 

8.5.4 运输过程应做好信息记录，记录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农产品名称、供货商、出库时间、运输方式、

运输人等。 

8.5.5 收货人对农产品进行验收签字后，进行信息更新，由于收货地址不详、收货人无法联络等问题，

无法完成配送的，应当在信息系统中记录。 

8.5.6 符合城市共同配送条件的，宜开展城市共同配送。 

8.6 结算管理 

8.6.1 配送完成后，由相关人员完成结算服务。 

8.6.2 货到付款的，在收件人确认签收后，与派送员或派送点人员进行结算，并留存相关凭证或单据，

及时完成信息同步。 

8.6.3 在线支付、转账、汇款等方式支付的，在派送完成后，完成结算，并保存相关单据与凭证，同

步信息系统。 

8.7 退换货 

8.7.1 农产品电子商务企业应制定符合农产品特性的退换货制度，并将退换货条件和流程在电子商务

平台上进行公示。 

8.7.2 应及时处理客户退换货申请，对于不符合退换货条件的，应当予以清晰、准确的说明。 

8.7.3 农产品退换货应使用上门取货方式，并做好退货信息的及时更新。 

8.7.4 上门取货时，应有取货人员对退换货物品进行检查，符合退换货条件的，进行收货。不符合退

换要求的，应由专人与客户联系沟通，确定解决方案。 

8.7.5 符合退换货要求的农产品收货验收合格后，由收货部门通知农产品电子商务企业相关部门进行

退款或重新发货，并及时更新信息系统。 

9 投诉处理 

9.1 应给客户提供方便、可靠的投诉渠道。 

9.2 投诉应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进行处理，无法有效处理的，应及时同客户进行沟通。 

9.3 所有投诉应有记录，并提供投诉处理的进度查询。 

9.4 投诉处理的结果应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反馈给客户，并改进预防措施。 

10 评价与改进 

10.1 应采取自我评价和外部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定期开展服务满意度调查和服务质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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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评价内容应包括本文件第 4章至第 9章的所有内容。 

10.3 1应结合市场及客户反馈的信息，通过对服务评价和分析比对，采取必要的纠正和预防措施持续

提升电子商务企业自营物流服务能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